
资格审查条件附录 1 至附录 7

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资质等级要求

投标人应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提供营业执照或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注：1、投标人不满足以上条件之一者，资格审查不通过。

2、投标人须按本附录及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提供相应证明资料，否则相应条件不予

认定。



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务要求

无。

注：1、投标人不满足以上条件之一者，资格审查不通过。

2、投标人须按本附录及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提供相应证明资料，否则相应条件不予认定。



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要求

投标人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至少完成过一个（或

以上）类似项目。

注：资格要求的类似项目

1）包括类似水运（或海事或海洋或水利）信息化类设备供货及安装（或信息化类设备系

统集成建设）项目，合同金额 800 万元或以上；也包括满足以下条件的类似水运（或海事

或海洋或水利）基建工程总承包项目：基建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信息化类设备供货及安装

（或信息化类设备系统集成建设）内容合同金额 800 万元或以上；如基建工程总承包项目

满足所述要求，该基建工程总承包项目业绩应予认可。

2）包括联合体业绩。若为联合体业绩，按照投标人完成的工作内容认定，投标人负责类

似水运（或海事或海洋或水利）信息化类设备供货及安装（或信息化类设备系统集成建设）

工作内容，对应的合同金额 800 万元或以上，须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如含分工内容的联合

体协议书等）。

3）提供业绩合同关键页复印件（或扫描件）及交工或竣工验收证明文件加盖公章作为证

明材料，时间以初验（或最终验收、或交工或竣工验收或分项验收）时间为准。如合同内

容或验收证明文件不能体现相关评审信息的，投标人可提供销售设备清单或项目业主出具

的证明材料等。若未提供证明材料或提供的证明材料无法证明符合评审条件的，其业绩不

予认定。

4）信息化类设备是指：【信息化或数（据）字化或智能（慧）化等类】设备。

注：1、投标人不满足以上条件之一者，资格审查不通过。

2、投标人须按本附录及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要求提供相应说明或证明资料，否则相应条件

不予认定。



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①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投标人不曾在工程合同中违约或因投标人自身的

原因被逐或使合同被解除；②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务被接管、

冻结，破产状态；③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投标人未在工程招投

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或工程质量问题被省部级行业主管部门通报处理或取消在本地

投标资格的处罚，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仍在处理、处罚或整改期限内；④没有涉及正在

诉讼的案件，或虽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但经评标委员会认定不会对承担本项目造成重大影

响；⑤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中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按否决投标处理。（序号①-④提供承诺，序号⑤

提供上述网站查询截图）

注：1、投标人不满足以上条件之一者，资格审查不通过。

2、投标人须按本附录及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提供相应说明或证明资料，否则相应条

件不予认定。



附录 5-1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最低要求）

人 员 数量 资格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1）具有信息化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人社部和工

信部联合颁发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高级证书；

2）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

技术负责人 1

1）具有信息化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人社部和工

信部联合颁发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高级证书；

2）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
注：1、投标人如不满足上述要求，将被认为资格审查不合格。

2、投标人须按本附录及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提供相应说明和证明资料，否则相应条件不

予认定。

3.以上人员不得相互兼任。

4.工作经验年限以投标文件《拟委任的主要人员资历表》中填写的工作经验年限为准。



附录 5-2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最低要求）

人 员 数量 资格要求

安装负责人 2 具有信息化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技术职称。

安全负责人 2 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三类人员”C类证书。

质检负责人 1
具有信息化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或者具有质检（质量）

员岗位证书。

注：1、投标人如不满足上述要求，将被认为资格审查不合格。

2、投标人须按本附录及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提供相应说明和证明资料，否则相应条件不

予认定。

3.以上人员不得相互兼任。

注：

1）信息化相关专业包括：通信工程、有线通信、无线通信、移动通信、卫星通信、数据通信、光纤通信、

计算机通信、计算机、电子信息、软件、电子工程、信息工程、智能工程、网络工程、自动化、控制工程、

信号、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集成、数据及多媒体、通信导航、智慧化、

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应用电子技术等（本文相同专业的解释同此处）。

2）以上项目管理团队岗位人员均不得兼任，须提供以上人员有效的身份证明、职称/岗位证书证明文件，

并提供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前半年时间内连续不少于三个月投标单位（或其分支机构）为该人员缴纳的

社保证明材料。



附录 6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要求）

其他要求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

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

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注：①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

权的主要负责人。②控股是指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的 50%以上的绝对控股、相

对控股或协议控股。③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它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

被管理关系，如一些事业单位。

注：1、投标人违反以上两款规定之一者，资格审查不通过。

2、投标人须按本附录及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提供相应说明或证明资料，否则相应条

件不予认定。



附录 7 投标文件否决性条款摘要

投标文件否决性条款摘要

本招标文件中对投标文件的否决性条款在此进行单列，招标文件的其他条款与该单列的否决性

条款不一致的，以单列的否决性条款为准。如招标文件澄清或修改的内容中增加否决性条款的，招

标人将重新单列完整的投标文件否决性条款，并发给所有投标人。

否决性条款是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拒绝受理或者作无效标以及不合格标处理等否定投标文件

效力的条款。

一、拒绝受理投标文件的情形：

1.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

2.投标文件未按“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4.1 点要求密封和标记的，或因密封不严、标记不明而

造成过早启封、失密等情况。

二、作无效投标的情形：

1.投标文件不符合“第三章 评标办法”前附表第 2.1.1、2.1.2 及 2.1.3 条要求；

2.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保证金；

3.存在“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1.4.3 中任意一种情形的；

4.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

三、作不合格标处理的情形：

1.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或者对招标文件的偏差超出招标文

件规定的偏差范围或最高项数；

2.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的，评标委员会按下列原则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修正的价格经投标人

书面确认后具有约束力，投标人不接受修正价格。

（1）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依据单价计算出的结果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修正总价，但单价金额小

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3）投标报价为各分项报价金额之和，投标报价与分项报价的合价不一致的，应以各分项合

价累计数为准，修正投标报价；

（4）如果分项报价中存在缺漏项，则视为缺漏项价格已包含在其他分项报价之中。

3.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发生算术修正时，以修正后的最终投标报价为准。修正后的经投标人确认

的投标报价超出招标人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4.投标人低于成本价竞标。

5.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6.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